
别让“人脸”成不法分子的猎物
17万条“人脸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必须进行追究。要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一样，保护

“人脸数据”等个人信息安全。只有具备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才能让人脸识别技术等现代科
学技术得到善用，造福于民。

“哪吒月饼”式创新，要防侵权风险

提水桶给女生卸妆，如此教育有点硬

■观察家

巷 议

□龙敏飞

9月8日，记者走访重庆几大商圈发现，
相较于往年月饼“千人一面”的同质化，今年
不少品牌在个性上下足功夫。“哪吒表情包”
月饼、“百花瓶”故宫月饼、定制款“国潮包包”
月饼等都成为市场新宠。（9月11日《经济日
报》）
中秋将至，月饼是绕不开的话题。从小时

候到现在，月饼变化不大，许多人都有了“审
美疲劳”。众所周知，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的传
承与发扬，是需要一些创新的，有时太过严
肃，难以激发年轻人的热情，也会让一些传统
节日的风俗习惯慢慢被弱化、被削减。源于
此，不少人都在呼吁，应该在月饼的创新上下

一番功夫。
如今，月饼的创新已经在路上。“哪吒表

情包”月饼、“百花瓶”故宫月饼、定制款“国潮
包包”月饼等，悉数登场。这样一来，简单的月
饼多了一些创新，这对激发传统节日的活力、
魅力等都是好事。就这点来说，月饼创新是值
得肯定的。但此次出现的一些“哪吒月饼”，似
乎有侵权嫌疑。电影中的哪吒形象属于《著作
权法》规定的作品，理应受到应有的保护。这意
味着，未经许可的销售、使用都有侵权之嫌。
近年来，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还是蛮高

的。对于月饼创新，我们呼吁与需要的，是自
己独创的产品，而任何产品的创新，都应该建
立在应有的底线之上。或许，电影方面未必会
追究“哪吒月饼”方面的责任，但我们也不应
忽视这背后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既然发现
了问题，就应该去解决问题。比如，创作属于
自己的“哪吒形象”，开发属于自己的“哪吒月
饼”等。唯有如此，各种各样的创新才能得到
更多的认可，也才能为传承与发扬传统节日
贡献更大的力量。

□张海英

有网友近日爆料，贵州某地一中学老师
提水桶在校门口给女生卸妆。视频中，老师
用毛巾逐一给学生擦脸卸妆，引发网友热
议。对此，校方称初中生禁止化妆，此前曾多
次引导，收效不佳，才会采用这种办法。可能
有些不妥，但真的是为孩子负责。（9月11日
荔枝新闻）
对此，网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

度。一种观点是赞同，理由是初中生确实不
该化妆，对自己的身体皮肤不好，在学校里
的影响也不好。另一种观点是，多人共用一
桶水、一块毛巾不卫生，而且在公众场合这
么做，对学生也不够尊重。
显而易见，中学生不宜浓妆艳抹。《中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中明确写着“不烫发、化妆”。之
所以有此规定，是因为化妆既不适合学生形
象，也不利于学生专心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说，

老师禁止学生化妆是有制度依据的，当然也是
出于好意。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学校的孩子大
多是留守儿童，有的班级留守儿童比例可达
90%。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如果学校不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化妆之风会愈演愈烈，
也更难纠正。
不过在笔者看来，尽管老师此举有特殊

原因，也收到明显效果，但从“教育”角度来
说，这并非理想的办法。因为教育是一门科
学，而老师提水桶在校门口给学生卸妆，让
人看不到教育的职业性和艺术性，近乎于一
种强硬乃至暴力式矫正，这种做法既谈不上
文明，也谈不上科学。
就纠正学生化妆而言，首先应该调查清

楚这些孩子化妆的原因，再根据具体原因
“对症下药”。在具体教育方式上，应该以理
服人，让学生真正从心里接受正确的思想。
否则即便有效果，可能也只是解决表面问
题，而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支振
锋带领见义勇为研究课题组进行的
问卷调查显示，社会公众对见义勇为
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地方认定
标准之间的分歧也不小。（9月11日
《法制日报》）
各地的见义勇为认定标准不统

一，一方面容易挫伤见义勇为者的积
极性，导致其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保
障，造成“流血又流泪”。另一方面，也
会混淆公众认知，不利于弘扬见义勇
为精神。
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要求见义勇为奖励标准一致并不现
实，但认定标准应该统一起来。2017年
3月，《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草案）》曾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今
两年半时间过去了，正式法律迟迟没
有出台。希望尽快制定出台“国标”，更
好地推动见义勇为事业发展。张涛

在刚刚过去的2019毕业季里，各
大高校纷纷降低论文重复率，毕业生
被迫不断查询、修正论文重复率以满
足要求，这一度在毕业季引发热议。
“专有名词被标红难道要杜撰？”“为了
避重不能好好说话了”……（9月11日
《半月谈》）
以“查重”来端正学术风气，维护

学术规范，当然是一件好事，实践也证
明，“查重”确实有利于防止避免“抄
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但在这一
手段使用过程中，用力过猛，矫枉过
正，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让“重复
率越低越好”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形式
主义。在“查重”的同时，还应对论文背
后的“重复”详情，给予精准分辨、甄
别，以厘清其中究竟哪些属于合理必
要的“重复”，哪些属于“抄袭”。以避免
误伤，确保论文质量。 张贵峰

□戴先任

记者近日在一家网络商城中发现，有商
家公开兜售“人脸数据”，数量约17万条。在
商家发布的商品信息中可以看到，这些“人
脸数据”涵盖2000人的肖像，每个人约有50
到100张照片。此外，每张照片搭配有一份
数据文件，除了人脸位置的信息外，还有人
脸的106处关键点，如眼睛、耳朵、鼻子、嘴、
眉毛等的轮廓信息等。目前，网络商城运营
方已认定涉事商家违规，涉事商品已被下架
处理。(9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在这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
露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以往很少见到出现
“人脸数据”泄露。而此次不法商家公开兜售
“人脸数据”，数量高达17万条，让人非常担
忧。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得到广泛使用，
一些金融机构、网络平台等都需要刷脸认
证。而“人脸数据”一旦泄露，乃至被随意出
售，就会埋下巨大的隐患。比如，凭借如今的
技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实时
换脸，再搭配其他一些音频仿真技术及个人
隐私信息等，如此进行视频聊天诈骗，就会
有很强的迷惑性。
17万条“人脸数据”下架并不能给这一

事件画上句号，这些“人脸数据”从何而来，
对此必须进行追究。据报道，此次出售“人脸
数据”的商家称，其售卖的人脸样本中，一部
分是从搜索引擎上抓取的，另一部分来自境
外一家软件公司的数据库。而媒体辗转联系
到部分肖像出现在数据包中的当事人，他们
几乎都表示自己从未授权任何人采集自己
的脸部数据，也没有允许过任何人出售自己

的照片和脸部数据。
不能任由公民的“人脸数据”遭受肆意

侵犯。对此，有必要加大对泄露公民个人信
息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加不法分子的违
法成本。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事前、事中和事
后的全过程监管。绝不能把公民个人信息当
成“商品”进行买卖，对于纵容售卖个人信息
不法行为的网络平台，也要予以严厉惩治，
督促其履行自身职责，对售卖个人信息不法
行为“严防死守”。公众也要具备足够的防范
意识。比如，在办理一些非金融类或者不太
重要的业务时，尽量不要开通人脸识别功
能。
不能让包括“人脸数据”在内的公民个

人信息，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需要用法治
来筑牢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用法治利剑消
除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要像保护公民人
身安全一样，保护“人脸数据”等个人信息安
全。只有具备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才能让
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应用等现代科学技术
得到善用，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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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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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重复率越低越好”
成为新的学术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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